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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技术获取时机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胡　成　朱雪忠　滕子优
（同济大学上海国际知识产权学院）

　　摘要：构建企业外部技术获取的实物期权模型，并分析企业外部技术获取时机的决策机

制，且提出研究假设，以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对相关假设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

①外部技术获取的最优时机，由外部技术的比重、外部技术与自主研发创新收益的比值、创新

收益的不确定性等因素所决定。当外部技术获取与自主研发的创新收益之比较低时，或者外

部技术的比重较低时，抑或创新收益的不确定性较高时，企业都应该选择推迟外部技术获取。

②在专利转让模式的外部技术获取中，创新能力强的企业在外部技术获得专利授权之前实施

获取，可以更好地促进后续创新；而创新能力弱的企业在外部技术获得专利授权之后实施获

取，则可以对其后续创新绩效产生更好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外部技术获取；时机选择；创新绩效；专利转让

中图法分类号：Ｃ９３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８８４Ｘ（２０２３）０５－０７２５－１０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Ｔｉｍｉｎｇ　ｏｎ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ＨＵ　Ｃｈｅｎｇ　ＺＨＵ　Ｘｕｅｚｈｏｎｇ　ＴＥＮＧ　Ｚｉｙｏｕ
（Ｔｏｎｇｊ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ｓ　ａ　ｒｅａｌ　ｏｐ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ｔｈｅ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ａｎｄ
ｐｕｔｓ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ｅｓ．Ｔｈ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ｅｓ　ａｒｅ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ｌｙ　ｔｅｓ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ａｎｕ－
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ｌｉｓｔｅｄ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ａｓ　ｓａｍｐｌｅｓ．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ｉｎｄｓ　ｔｈａｔ，ｆｉｒｓｔｌｙ，ｔｈｅ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ｔｉｍｅ　ｔｏ　ａｃｑｕｉｒｅ　ｅｘ－
ｔｅｒｎ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ｓ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ｔｈｅ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
ｏｇｙ　ｔｏ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Ｒ＆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ｃｏｍｅ，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ｏｆ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ｃｏｍｅ．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ｃｏｍｅ　ｏｆ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Ｒ＆Ｄ　ｉｓ　ｌｏｗ，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ｓ　ｌｏｗ，ｏｒ　ｔｈｅ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ｏｆ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ｃｏｍｅ　ｉｓ　ｈｉｇｈ，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ｃｈｏｏｓｅ　ｔｏ　ｐｏｓｔｐｏｎｅ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Ｓｅｃｏｎｄｌｙ，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ｔｅｎｔ　ａｓｓｉｇｎ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ｅｎｔｅｒ－
ｐｒｉｓｅｓ　ｗｉｔｈ　ｓｔｒｏｎｇ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ｈａｔ　ａｃｑｕｉｒｅ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ｔａｒｇｅｔ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ｓ
ｇｒａｎｔｅｄ　ａ　ｐａｔｅｎｔ　ｃａｎ　ｂｅｔｔｅｒ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ｉｒ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ｗｈｉｌｅ　ｆｏｒ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ｗｉｔｈ　ｗｅａｋ　ｉｎ－
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ｂｉｌｉｔｙ，ｔｈｅ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ｔａｒｇｅｔ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ｓ　ｇｒａｎｔｅｄ　ａ　ｐａｔｅｎｔ
ｃａｎ　ｂｅｔｔｅｒ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ｉｒ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ｔｉｍｉｎｇ；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ｐａｔｅｎｔ　ａｓｓｉｇｎｍｅｎｔ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０６－０７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重大项目（１９ＺＤＡ１０２）

１　研究背景

随着创新环境日益复杂，仅仅依赖内部 资

源已经无法满足企 业 的 创 新 需 求，越 来 越 多 的

企业选择跨越组织 边 界，从 企 业 外 部 获 取 创 新

所需的技 术 资 源［１］。在 实 践 中，时 机 选 择 已 经

成为企业获取外部技术时需要考虑的一个关键

问题。例如，汉 能 集 团 之 前 由 于 缺 乏 薄 膜 太 阳

能领域 的 核 心 技 术，便 希 望 并 购 美 国 Ｍｉａｓｏｌｅ
公司来获取相关技 术，但 由 于 时 机 未 成 熟 均 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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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拒绝。２０１２年美国 Ｍｉａｓｏｌｅ公司陷入财务困

境，汉能集团抓住契机，以最有利的价格买下了

Ｍｉａｓｏｌｅ公司全球 光 能 转 化 率 最 高 的 铜 铟 镓 硒

（ＣＩＧＳ）技术。对汉能集团而言，此时实施外部

技术获取能够以最低的成本获取价值更高的外

部技术，从而帮助企业有效节约内部研发资源，

为企业带来 最 大 化 的 创 新 收 益。事 实 也 证 明，

选择最优的外部技术获取时机的确为汉能集团

带来了 良 好 的 创 新 收 益。汉 能 集 团 在 获 取 了

Ｍｉａｓｏｌｅ公司ＣＩＧＳ技术后，构建了柔性化薄膜

太阳能产品技术路 线 体 系，一 跃 成 为 全 球 技 术

领先的薄 膜 太 阳 能 公 司［２］。可 见 在 实 践 中，选

择合适的外部技术获取时机对企业的后续创新

至关重要。

在理论研究中，外部技术获取时机同样 是

备受关注的话题。外部技术获取的模式包括技

术并购［３～５］、合作研发［６，７］、创新联盟［８，９］、专利转

让等，目前国内关于 时 机 选 择 的 理 论 研 究 主 要

集中于技 术 并 购 领 域［１０，１１］，从 专 利 转 让 视 角 去

研究企业外部技术 获 取 时 机 的 文 献 相 对 较 少。

这可能是因为过去很多企业 都 将 专 利 购 买（转

让）作为评定高新技术企业的一种手段，而没有

从外部技术获取的角度去看待专利转让。但随

着中国专利质量不 断 提 升、专 利 技 术 交 易 市 场

逐步完善，未来专利转让将会更多地被赋予“技

术获取”标签，也会受到更多企业的青睐。

而在国外，已经有一些学者开始关注专 利

转让模式 下 企 业 外 部 技 术 获 取 时 机 的 选 择 问

题。ＳＨＥＲＲＹ等［１２］认为，“技术发明”在不同时

间点会呈现出不同 的 价 值，而 获 得 专 利 授 权 能

够将技术意义上的“发明”进 行 法 律 转 换，这 可

以 显 著 增 加“新 专 利”的 经 济 价 值。ＧＡＮＳ
等［１３］认为，一项技术发明在被授予专利权之前，

在“可专利性”“最终权利保护范围”与“市 场 价

值”等方面都存在不确定性①，而在被授予专利

权之后，这种 不 确 定 性 将 会 显 著 降 低。这 些 早

期的研究都认为，获 得 专 利 授 权 会 显 著 影 响 外

部技术的“市场价值”，因 而 企 业 在 获 取 外 部 技

术时，需要考虑是在 外 部 技 术 获 得 专 利 授 权 之

前实施获取，还是在 外 部 技 术 获 得 专 利 授 权 之

后再进行获取。但至于企业应该如何进行外部

技术获取时机决策，早 期 的 文 献 并 没 有 深 入 讨

论。直到２０２１年，ＭＩＮ等［１４］提 供 了 来 自 斯 坦

福大学的最新证据，首 次 证 实 了 企 业 在 专 利 授

权前后获取外 部技 术 会 导 致 显 著 的 绩 效 差 异，

该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企 业 应 该 如 何 决

策外部技术获取时机”这一问题。

可见，关于“在外部技术获得专利授权之前，

还是之后实施获取”这一时机选择问题，国外虽

然有学者展开探索性研究，但尚不成熟，而国内

目前还没有学者关注到这一问题。由此，本研究

拟在 ＭＩＮ等［１４］研究的基础上，运用中国的专利

转让数据，针对“企业应该如何选择外部技术获

取时机”这一问题，提供来自中国的实证证据。

与现有文献相比，本研究的主要理论贡 献

在于：①从专利 转 让 的 视 角 探 究 了 企 业 外 部 技

术获取问题。国外的ＳＨＥＲＲＹ等［１２］与ＧＡＮＳ
等［１３］很早便开始关注专利转让模式的外部技术

获取，相比较而言，国内目前在这个领域的理论

研究稍显落后。从专利转让视角来研究企业的

外部技术获取问题，能 够 有 效 弥 补 国 内 文 献 的

研究缺口，缩 小 与 国 外 理 论 研 究 的 差 距。②针

对“企业 如 何 选 择 外 部 技 术 获 取 时 机”这 一 问

题，提供了更具普适性的研究结论。ＭＩＮ等［１４］

的研究主要关注 了 来 自 大 学 的 外 部 技 术 获 取，

而在实践中，企 业 的 外 部 技 术 既 可 能 来 自 于 大

学，也 可 能 来 自 于 个 人、其 他 企 业 或 科 研 机 构

等。当 企 业 面 对 多 样 化 的 外 部 技 术 来 源 时，

ＭＩＮ等［１４］的研究结论是否依然成立，这有待于

进一步 探 讨。为 了 获 取 更 具 普 适 性 的 研 究 结

果，本研究探 讨 了 来 自 个 人、大 学、企 业 与 科 研

机构等多样化来源的外部技术对企业后续创新

的影响，最后得 到 了 企 业 外 部 技 术 获 取 时 机 选

择的研究结 论。与 既 有 研 究 相 比，本 研 究 的 情

境设定更符合 一 般 企 业 的 实 际 情 况，研 究 结 论

也更具普适性与参考性。

２　基于 实 物 期 权 模 型 的 企 业 外 部 技 术 获

取时机决策机制

２．１　模型构建的理论基础

期权是一种金融衍生品，是赋予持有人 在

未来特定时点（或之前），以 约 定 价 格 出 售 或 购

入某种资产的权利，是一种选择权，而实物期权

是金融期权在实物领域的扩展［１５］。实物期权的

标的物（基本资产）一般 是 某 投 资 项 目 的 价 值，

实物期权 赋 予 的 权 利 一 般 是 某 项 投 资 的 选 择

权。实物期权 的 持 有 者 可 以 在 一 定 期 限 内，根

据基本资产的价值变动，灵活选择投资方案［１６］，

目前实物期权模型主要运用于解决投资决策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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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如中国《专利法》第３３条 规 定“申 请 人 可 以 对 其 专 利 申
请文件进行修改，但是，对 发 明 和 实 用 新 型 专 利 申 请 文 件 的 修 改
不得超出原说明书和 权 利 要 求 书 记 载 的 范 围”；第３７条 规 定“国
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对发明专利申请进行实质审查后，认为不符合
本法规定的，应当通知申请人，要求其在指定的期限内陈述意见，
或者对其申请进行修改”。下文不再注释。



题。例如，王梦迪等［１７］运用实物期权模型，推导

出了企业与科研团队合作共赢的最优投资时机

和最优合作契约；罗鹏飞等［１８］利用实物 期 权 模

型，研究了时间偏好 不 一 致 情 境 下 企 业 家 的 动

态投资策略问题。本研究所分析的外部技术获

取，可以被视为企业购买外部技术的一项投资。

因此，从项目属性来看，实物期权模型适用于研

究外部技术获取问题。

从项目特征来看，实物期权模型适合分 析

存在不确定性、投资 不 可 逆 且 具 备 柔 性 的 投 资

决策问题，而这 正好 与 企 业 外 部 技 术 获 取 投 资

的特征相契 合。首 先，外 部 技 术 获 取 的 投 资 收

益具有极大的不确 定 性，这 种 不 确 定 性 与 外 部

技术的价值 波 动 有 关。在 本 研 究 中，这 种 不 确

定性主要表现在两 个 方 面：①外 部 制 度 冲 击 导

致的不确定性。在专利转让模式的外部技术获

取中，获得专利授权会消除外部技术在“可专利

性”与“权利保护范围”等方面的风险，同时赋予

外部技术“法律稳定性”，而 外 部 技 术 的 经 济 价

值也会随之产生变 化，并 给 相 应 的 投 资 收 益 带

来不确定性。②市场因素导致的不确定性。例

如，技术迭代、产 业 技 术 变 革 等 市 场 因 素，都 可

能导致外部技术的 价 值 产 生 波 动，由 此 带 来 投

资收益的不 确 定 性。其 次，外 部 技 术 获 取 的 投

资具有不可逆性。在专利转让模式的外部技术

获取中，专利技 术交 易 双 方 需 要 签 订 书 面 形 式

的专利转让合同，合 同 中 会 标 注 转 让 价 款 和 支

付价款的地点、方 式、时 间，以 合 同 形 式 约 定 的

外部技术获取成本大多不可逆，属于沉没成本。

最后，外部技 术 获 取 的 投 资 具 有 柔 性。投 资 柔

性主要是指外部技 术 获 取 投 资 的 可 延 迟 性，也

即企业可以根据制 度 因 素 与 市 场 环 境，来 选 择

是否获取外部技术 以 及 何 时 获 取 外 部 技 术，这

赋予了企业合理选 择 外 部 技 术 获 取 时 机，以 获

取最大化创 新 收 益 的 柔 性 决 策 权 利。因 此，从

项目特征来看，外部 技 术 获 取 与 实 物 期 权 模 型

有着内在契合。

从决策问题来看，期权定价是实物期权 模

型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期权可分为欧式期权

与美式期权，实践中 的 实 物 期 权 大 多 属 于 美 式

期权。美式期 权 定 价 的 实 质，就 是 根 据 标 的 资

产的信息，选择一个最佳执行时机，使期权持有

者获得最大收益，期权价值也可以理解为，在最

佳时刻采取最优策略获得的最大价值［１６］。美式

期权的定价往往取 决 于 项 目 的 最 佳 投 资 时 机，

因而实物期权模型也经常被用来决策项目投资

时机。例如，王喜平等［１９］运用实物期权模型，研

究了发电商的 碳 捕 获 与 封 存 投 资 时 机 问 题；翟

东升等［２０］运用实物期权模型，研究了专 利 研 发

投资的最优时机选择问题；王玲等［２１］运 用 实 物

期权思想下的 序 列 投 资 决 策 方 法，探 究 了 石 油

勘探项目的最优投资时机选择问题。从决策问

题来看，时机选 择 是 实 物 期 权 模 型 研 究 的 重 要

议题之一，这与 本 研 究 的 外 部 技 术 获 取 时 机 选

择问题相契合。

综上，从项目属性来看，实物期权模型一般

适用于研究项目投 资 问 题，而 外 部 技 术 获 取 可

看作是企业购 买 外 部 技 术 的 一 项 投 资，二 者 有

着内在契合；从项目特征来看，外部技术获取具

备投资收益不确定、投资成本不可逆、投资有柔

性三大特征，这 些 特 征 也 与 实 物 期 权 模 型 有 着

内在契合；从决策问题来看，由期权定价所衍生

出来的项目投资时 机 决 策 问 题，是 实 物 期 权 模

型研究的核心议题 之 一，本 研 究 的 外 部 技 术 获

取时机选择问题也符合这一主题。基于以上原

因，本研究拟选择实物期权模型，来研究企业外

部技术获取的时机选择问题。

２．２　模型假设

依据实物期权模型提出如下假设：

（１）企业自 主 选 择 外 部 技 术 获 取 的 最 优 时

机，在获取外部技术之前进行自主研发。

（２）出于培 育 自 主 创 新 能 力 与 控 制 风 险 的

目的，企业仅有部分技术从外部获取，其他的技

术依靠自主研发，外 部 获 取 的 技 术 占 企 业 全 部

技术的比重为θ，０＜θ＜１。
（３）自主 研 发 的 创 新 收 益（π１）与 外 部 技 术

获取的创新收益（π０）分别服从几何布朗运动①，

则有：

ｄπ１ ＝η１π１ｄｔ＋δ１π１ｄｚ１； （１）

ｄπ０ ＝η０π０ｄｔ＋δ０π０ｄｚ０， （２）

式中，η１ 和η０ 为 漂 移 率，分 别 表 示 自 主 研 发 与

外部技术获取创新收益的变化趋势；δ１ 和δ０ 为

波动率，分别表 示 自 主 研 发 与 外 部 技 术 获 取 创

新收益的不确定性；ｄｚ１ 和ｄｚ０ 为标准维纳过程

增量，Ｅ（ｄｚ１ｄｚ０）＝μｄｔ。

２.３　外部技术获取的创新收益分析

外部获取的技术占企业全部技术的比重为

θ，自主 研 发 的 技 术 占 企 业 全 部 技 术 的 比 重 为

１－θ，如果企业在时间ｋ处获取外部技术，可知

企业获取外部技术后的创新收益Ｇ（ｋ）为：

·７２７·

外部技术获取时机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胡　成　朱雪忠　滕子优

① 此处自主研发的创新收益为扣除研发成本后的净收 益；
外部技术获取的创新 收 益 为 扣 除 技 术 购 买 成 本 后 的 净 收 益。此
处的自主研发成本和技术购买成本都为变动成本，而下文中提到
的“转换成本”一般为沉没成本，二者存在显著区别。



Ｇ（ｋ）＝θＰ０（ｋ）＋（１－θ）Ｐ１（ｋ）； （３）

Ｐ０（ｋ）＝Ｅ｜∫
∞

ｋ
ｅ－ρｔπ０（ｔ）ｄｔ｜＝π０

（ｋ）
ρ－η０

； （４）

Ｐ１（ｋ）＝Ｅ｜∫
∞

ｋ
ｅ－ρｔπ１（ｔ）ｄｔ｜＝π１

（ｋ）
ρ－η１

， （５）

式中，Ｐ０（ｋ）表 示 企 业 在 时 间ｋ获 取 外 部 技 术

后，由外部技术带来的创新收益；Ｐ１（ｋ）表 示 企

业在时间ｋ获取 外 部 技 术 后，由 自 主 研 发 所 带

来的创 新 收 益；ｔ表 示 时 间；ρ为 经 风 险 修 正 的

折现率，假设ρ＞η０，η１。

企业在时间ｋ之前自主研发，在时 间ｋ获

取外部技术，所以企 业 的 总 创 新 收 益 为 自 主 研

发与外部技术获取的创新收益之和：

Ｖ（ｋ）＝ｓｕｐ
ｋ
｛Ｅ｜∫

ｋ

０
ｅ－ρｔπ１（ｔ）ｄｔ｜＋Ｇ（ｋ）}。 （６）

将式（３）～式（５）代入上式可得：

Ｖ（ｋ）＝ｓｕｐ
ｋ
｛Ｅ｜∫

ｋ

０
ｅ－ρｔπ１（ｔ）ｄｔ｜＋

θ［Ｅ｜∫
∞

ｋ
ｅ－ρｔπ０（ｔ）ｄｔ｜］＋（１－θ）［Ｅ｜∫

∞

ｋ
ｅ－ρｔπ１（ｔ）ｄｔ｜］}＝

π１（ｋ）
ρ－η１

＋θ π０
（ｋ）

ρ－η０
－π１

（ｋ）
ρ－η［ ］１ 。 （７）

２.４　外部技术获取的时机分析

目前已知企业获取外部技术后的创新收益

为Ｖ（ｋ），那么其获取外部技术的期权价值为：

Ｆ（π１，π０，Ｋ）＝ｍａｘ
Ｋ＞０
［Ｖ（Ｋ）－Ｉ］， （８）

式中，Ｉ表示企业由自主研发转为外部技术获取

的转换成本，包括外部技术搜索成本、与外部技

术供应商 的 谈 判 成 本、专 利 转 让 合 同 调 整 成 本

等，一般为沉没成本；Ｋ表示企业获取外部技术

的最优时机，根据最优停时理论，Ｋ可表示为：

Ｋ＝ｉｎｆ｛ｔ≥０｜ｍａｘ［Ｖ（ｔ）－Ｉ］}。 （９）

　　连续时间的贝尔曼方程为：

ρＦ（π１，π０）ｄｔ＝Ｅｔ（ｄＦ）。 （１０）

　　根据伊藤引理［２２］，将上式中的ｄＦ展开，可

得如下微分方程：

（１２ ∂２　Ｆ
∂π２１
δ２１π２１＋２ ∂２　Ｆ

∂π１∂π０μδ１δ０π１π０＋
∂２　Ｆ
∂π２０
δ２０π）２０ ＋

η１π１
∂Ｆ
∂π１＋η０π０

∂Ｆ
∂π０ ＝ρ

Ｆ； （１１）

该方程满足以下边界条件：

Ｆ（π＊１ ，π＊０ ）＝Ｖ（π＊１ ，π＊０ ）－Ｉ＝ π＊１
ρ－η１

＋

（θ π＊０
ρ－η０

－ π＊１
ρ－η）１ －Ｉ； （１２）

∂Ｆ（π＊１ ，π＊０ ）
∂π＊１

＝ １－θ
ρ－η１

； （１３）

∂Ｆ（π＊１ ，π＊０ ）
∂π＊０

＝ θ
ρ－η０

， （１４）

式中，π＊
１ 和π＊

０ 分别表示在最优外部技术获取

时机，企业自主研发 与 外 部 技 术 获 取 创 新 收 益

的边界值；Ｖ（π＊
１ ，π＊

０ ）表示在此时实施外部技术

获取的收益函数。式（１２）为价值匹配条件，表示

在最优外部技术获取时机，期权价值等于此时获

取外部技术的期望收益；式（１３）和式（１４）为平滑

粘贴条件，根据最优停时理论可知，函数在临界

点处连续且平滑是该点为最优停时的必要条件。

由此 可 知，函 数Ｆ（π１，π０）在 最 优 时 机 点（π＊
１ ，

π＊
０ ）对于两个变量均存在唯一的偏导数。

式（１１）具 有 一 阶 齐 次 性，于 是 企 业 的 最 优

外部技术获取时机，取 决 于 外 部 技 术 获 取 的 创

新收益π０ 与自主研发的创新收益π１ 之间的比

值，可定义Ｘ＝π０／π１，可得：

Ｆ（π１，π０）＝π１Ｆ　１，π０π（ ）１ ＝π１ｆ（Ｘ）。 （１５）

　　将式（１５）代入式（１１）得到：

１
２
（δ２０－２μδ０δ１＋δ

２
１）Ｘ２　ｆ″（Ｘ）＋

（η０－η１）Ｘｆ′（Ｘ）＋（η１－ρ）ｆ（Ｘ）＝０。 （１６）

　　边界条件转化为如下形式：

ｆ（Ｘ＊）＝ １
ρ－η１

＋θ Ｘ＊

ρ－η０
－ １
ρ－η（ ）１ －Ｉ； （１７）

ｆ′（Ｘ＊）＝ θ
ρ－η０

。 （１８）

　　根据ＤＩＸＩＴ等［２２］对期权定价方法的研究，

可知方程（１６）的解具有以下形式：

ｆ（Ｘ）＝ＡＸβ。 （１９）

　　将上式代入式（１７）、式（１８），可得方程的解

为：

Ｆ（π１，π０）＝

π１
ρ－η１

＋θ π０
ρ－η０

－ π１
ρ－η（ ）１ －Ｉ， π０π１ ≥

Ｘ＊，

Ａπβ０π１－β１ ， π０
π１ ＜

Ｘ＊
■

■

■
；

（２０）

β＝
１
２ －

η０－η１
δ２０－２μδ０δ１＋δ

２
１
＋

１
２ －

η０－η１
δ２０－２μδ０δ１＋δ（ ）２１

２

＋ ２（ρ－η１）
δ２０－２μδ０δ１＋δ■ ２

１
＞１；（２１）

Ｘ＊ ＝β
（ρ－η０）
（β－１）θ

１－θ
ρ－η１

－（ ）Ｉ ； （２２）

Ａ＝ １
ρ－η１

＋θ Ｘ＊

ρ－η０
－ １
ρ－η（ ）［ ］１

（Ｘ＊）－β。 （２３）

　　根据以上结果，可 以 得 到 企 业 选 择 外 部 技

术获取时机的一般规律：当π０／π１≥Ｘ＊ 时，企业

应该选择外部技术获取；当π０／π１＜Ｘ＊ 时，企业

应该继续进行自主 研 发，以 等 待 最 优 的 外 部 技

术获取时机。

２.５　模型推论

由实物期 权 模 型 可 知，π０／π１≥Ｘ＊ 是 企 业

选择外部技术获取 的 临 界 条 件，接 下 来 将 从 该

不等式的左右两边分别进行讨论。

推论１　当阈值Ｘ＊ 保持不变时，外部技术

获取的最优时机，由 外 部 技 术 获 取 与 自 主 研 发

·８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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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创新收益之比π０／π１ 所决定。

当外部技术获取与自主研发的创新收益之

比π０／π１ 达到阈值Ｘ＊ 时，即为企业外部技术获

取的最优时机，此时 外 部 技 术 获 取 能 够 产 生 最

大化的创新收益；而在其他非最优时点，外部技

术获取对企业创新 收 益 的 影 响 会 减 弱，所 以 企

业应该继续进行自 主 研 发，以 等 待 最 优 的 外 部

技术获取时机。

当外部技术获取与自主研发的创新收益之

比π０／π１ 不 变 时，外 部 技 术 获 取 的 最 优 时 机 取

决于阈值Ｘ＊，对 阈 值Ｘ＊ 中 的 参 数 进 行 讨 论，

可以得出以下推论。

推论２　当 其 他 参 数 不 变 时，外 部 技 术 获

取的最优时机与外部技术的比重θ成反比。

对式（２２）求导可知，∂Ｘ＊／∂θ＜０，这表明阈

值Ｘ＊ 与外部技术的比重θ成反比。也即，较高

的外部技术比重伴 随 着 较 低 的 实 施 阈 值，可 以

理解为当企业外部 技 术 的 比 重 较 高 时，推 迟 期

权产生的价值弹性 也 相 应 较 大，从 而 增 大 了 外

部技术获取的预期 价 值，使 企 业 更 倾 向 于 实 施

该期权。反之，当外部技术的比重较低时，企业

应该推迟外部技术 获 取 的 时 机，以 等 待 更 多 有

价值的信息，这一结论与 ＭＯＯＮ［２３］的研究结果

相一致。

推论３　当 其 他 参 数 不 变 时，外 部 技 术 获

取的最优时机与创新收益的不确定性成正比。

令δ２＝δ２０－２μδ０δ１＋δ
２
１，可知∂Ｘ

＊

∂δ ＝
∂Ｘ＊

∂β
·

∂β
∂δ＞０

（证明 过 程 参 见 文 献［２２］）。这 表 明 当 外

部技术获取与自主研发的创新收益不确定性越

高时，期权价值越大，实施外部技术获取的阈值

Ｘ＊ 也越 大，这 一 结 论 符 合 传 统 的 期 权 定 价 理

论。也即，当外 部 技 术 获 取 创 新 收 益 的 不 确 定

性δ０ 增 大 时，企 业 应 该 推 迟 外 部 技 术 获 取 时

机；同理，当 自 主 研 发 创 新 收 益 的 不 确 定 性δ１
增大时，企业也应该推迟外部技术获取时机。

３　专利 转 让 模 式 下 外 部 技 术 获 取 时 机 决

策的实证设计

３．１　研究假设

根据实物期权模型，可以得到与外部技 术

获取时机决 策 相 关 的３个 推 论。接 下 来，本 研

究需要在ＭＩＮ等［１４］最新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

讨论在专利转让模 式 的 外 部 技 术 获 取 中，企 业

应该选择在目标技 术 被 授 予 专 利 权 之 前，还 是

之后获取外 部 技 术。结 合３个 推 论 可 知，专 利

转让模式下的外部技术获取时机决策主要和推

论１相关，所以将在推论１的基础上，提出相关

研究假设。

由推论１可知，企业获取外部技术的 最 优

时机，由外部技 术 获 取 与 自 主 研 发 的 创 新 收 益

之比所决定。在专利转让模式的外部技术获取

中，目标技术被授予专利权前后的短时间内，自

主研发的创新收益基本保持不变。此时企业外

部技术获取的最优 时 机，实 质 上 是 取 决 于 外 部

技术所带来的创新 收 益，外 部 技 术 获 取 创 新 收

益更高的时点，即为最优时点。

对于创新能力强的企业而言，外部技术 获

取的最优 时 机 是 在 目 标 技 术 被 授 予 专 利 权 之

前，此时 实 施 外 部 技 术 获 取 的 创 新 收 益 更 高。

首先，创新能力强的企业具备强大的知识基础，

而企业知识基础是其搜索和识别外部技术的关

键所在［２４］。因此，创新能力强的企业，能够凭借

其强大的外部 技 术 搜 索 和 识 别 能 力，尽 早 筛 选

并获取高价值的外 部 技 术，帮 助 企 业 抢 占 技 术

研发先机；而在专利授权后获取外部技术，则有

可能因为时机延误而错失某些关键的高价值技

术，导致企业的创新收益降低。其次，在专利授

权之前获取外部技 术，可 以 让 企 业 更 早 地 消 化

吸收外部技术，这 相 当 于 变 相 延 长 了 企 业 外 部

技术获取的收益时 间 线，企 业 可 以 获 取 更 多 的

创新收益；而在专利授权后获取外部技术，会导

致企业利用外 部 技 术 的 时 间 变 短，其 创 新 收 益

也会降低。最后，与专利授权之后相比，在专利

授权前获取外部技术的成本更低。在获得专利

权之前，目标技术在“可专利性”与最终的“权利

保护范围”等方面都存在不确定性［１４］，企业可以

针对目标技术 权 利 边 界 不 确 定 的 问 题，要 求 更

低的支付价格。而如果在专利授权之后获取外

部技术，由于此时目标技术的权利边界更清晰，

企业就 不 得 不 支 付 更 高 的 购 买 价 格。综 合 来

看，创新能力强的企业在专利授权之前，能够以

更低的成本获 取 价 值 更 高 的 外 部 技 术，其 创 新

收益也更高。因 此，专 利 授 权 前 即 为 这 部 分 企

业获取外部技术的 最 优 时 机，此 时 获 取 外 部 技

术能够对企业的 后 续 创 新 产 生 显 著 促 进 作 用。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１　目标技术被授予专利权之前是创

新能力强的企 业 获 取 外 部 技 术 的 最 优 时 机，此

时获取外部技术对企业后续创新绩效具有显著

促进作用，而在 专 利 授 权 之 后 获 取 外 部 技 术 对

其创新绩效无显著影响。

对于创新能力弱的企业而言，外部技术 获

取的最优 时 机 是 在 目 标 技 术 被 授 予 专 利 权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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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此时 实 施 外 部 技 术 获 取 的 创 新 收 益 更 高。

一方面，在专利授权后获取外部技术，可以规避

权利边 界 不 确 定 的 风 险。在 被 授 予 专 利 权 之

前，目标技术存在权利边界不确定的问题［１４］，过

度依赖这种权利边 界 不 确 定 的 外 部 技 术，会 给

企业带来很高的风险。一旦目标技术最终没有

被授予专利权，或是 被 专 利 权 保 护 的 技 术 范 围

大幅度缩小，那么目 标 技 术 的 市 场 价 值 将 会 大

打折扣，企业的 后续 创 新 活 动 也 会 因 此 受 到 很

大影响。相反，如 果 企 业 选 择 在 专 利 授 权 之 后

获取外部技术，则可以规避这种风险，因为此时

目标技术 的 权 利 状 态（可 专 利 性）和 权 利 范 围

（专利权保护 范 围）都 得 到 了 确 定。另 一 方 面，

对于创新能力弱的 企 业 而 言，在 专 利 授 权 之 后

更容易获取到高价值的外部技术。在获得专利

授权之前，外部技术尚未经过市场检验，其价值

存在隐匿性，一些高 价 值 的 技 术 很 难 被 识 别 出

来。创新能力弱的企业由于自身的知识基础较

差，其对外部技术（知识）的 甄 别 能 力 一 般 也 不

高，所以这些企业很 难 识 别 出 高 价 值 的 外 部 技

术。因此，如果 选 择 在 专 利 授 权 之 前 获 取 外 部

技术，那么企业很有可能买到一些低价值，或者

是对企业发展无用 的 外 部 技 术，这 对 企 业 的 后

续创新有害无益。而如果选择在专利授权之后

获取外部技 术，则 可 以 规 避 这 种 风 险。因 为 获

得专利授权的外部 技 术 会 接 受 市 场 的 检 验，例

如专利技术的转 移 转 化（专 利 许 可、转 让、质 押

等）、其他市场主体针对专利权提出的侵权诉讼

与无效宣告请求等，这 些 活 动 可 以 让 专 利 的 技

术价值、经济价值和法律价值得以充分显现［２５］，

使企业能够快速搜索到高价值的外部技术。在

这种情况下，外部市 场 检 验 正 好 弥 补 了 企 业 自

身技术甄别能力的 缺 陷，企 业 更 有 可 能 挑 选 到

高价值的外 部 技 术，获 得 更 好 的 创 新 收 益。综

合来看，创新能力弱的企业在专利授权之后，可

以用更小的风险成 本 获 取 价 值 更 高、权 利 更 稳

定的外部技术，从而带来更好的创新收益，所以

专利授权后是这部分企业获取外部技术的最优

时机。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２　目标技术被授予专利权之后是 创

新能力弱的企业获 取 外 部 技 术 的 最 优 时 机，此

时获取外 部 技 术 能 显 著 促 进 企 业 后 续 创 新 绩

效，而在专利授权之 前 获 取 外 部 技 术 对 其 创 新

绩效无显著影响。

３．２　数据来源

本研究选择 中 国 制 造 业 上 市 公 司 为 样 本，

首先从国泰安数据库下载了中国制造业上市公

司名单，之后在ＩＮＣＯＰＡＴ数据库，手动检索了

这些公司在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日 之 前 的 专 利 转

让数据，一 次 专 利 转 让 可 视 为 一 次 技 术 获 取。

本研究采取的是外 部 技 术 获 取，而 外 部 技 术 的

提供者 并 不 包 含 集 团 内 的 子 公 司。有 研 究 表

明，从子公司获 取 技 术 不 应 该 被 认 定 为 外 部 技

术获取，因为母 公 司 与 子 公 司 的 技 术 和 组 织 边

界是模糊的［２６］。因此，本研究 通 过 企 查 查 与 天

眼查等网站，检索出企业集团内的子公司，然后

剔除了从子公 司 购 买 的 专 利 技 术 数 据，这 样 就

得到了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所有的外部技术获

取数据。之后，再结合本研究的目的，对数据进

行二次清洗。因为本研究要对比专利授权前后

企业的外部技术获 取 行 为，所 以 还 需 要 考 虑 到

专利类型对样本规模的影响。我国的发明专利

在授权之前存在公 开 环 节，企 业 在 发 明 专 利 授

权之前便可知晓其 申 请 信 息，因 而 在 发 明 专 利

授权之前会发生 大 量 专 利 申 请 权 转 让 的 行 为，

这为本研究提供了数据来源。而我国的实用新

型专利不存在 授 权 前 的 公 开 环 节，一 般 企 业 也

无法在授权前知晓 其 申 请 信 息，所 以 实 用 新 型

专利很少产生专利申请权转 让 的 数 据（授 权 前

的外部技术获取数据）。基于此，本研究剔除了

实用新型 专 利 的 转 让 数 据，最 后 共 计 得 到７８５
个有效观测值。本研究的专利数据来源 于ＩＮ－
ＣＯＰＡＴ数据库、大 为ＩＮＮＯＪＯＹ专 利 数 据 库，

企业的 相 关 数 据 来 源 于 国 泰 安 ＣＳＭＡＲ数 据

库、天眼查与企查查等网站。

３．３　变量测度

３．３．１　因变量

本研究的因变量为企业创新绩效（ＩＰ），选

择用发明专利申 请 数 来 测 度 企 业 的 创 新 绩 效。

由于本研究的自变量是用外部购买的专利数量

来测度，因变量 是 用 后 续 发 明 专 利 申 请 数 量 进

行测度，二者都属于专利层面的数据，容易导致

变量之间的因果关 系 不 明 显，在 此 简 要 阐 述 自

变量对因变量可 能 存 在 的 影 响 机 制：①企 业 可

利用从外部购买的 专 利 技 术，改 善 产 品 质 量 或

提高生产效率（规模），获得可观利润。如此，企
业就有更多的 经 费 投 入 到 新 技 术 的 研 发 中，从

而产生更多新的专利申请。②企业可以基于外

部购买的专利技术进行改进，申请新的专利①；

也可以将外部购买的专利与企业原有的专利进

行组合，在此基础上进行改进并申请新的专利。

③有研究表明，外 部 专 利 购 买 与 自 主 研 发 存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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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效应［２６］，所以从外部购买专利可以 帮 助 企

业节约研发时间和研发费用。尤其是当企业进

入到新的领域时，从 外 部 购 买 专 利 能 够 帮 助 企

业规避自主研发的投入风险，提前占领市场，使
企业有更多的时间和经费投入到更擅长的技术

领域，产生更 多 新 的 专 利 申 请。④在 专 利 转 让

过程中，专利权 人和 受 让 人 之 间 存 在 隐 性 知 识

交流，企业可以通过这种隐性知识交流，获取新

的灵感与想法，从而申请新的专利［２７］。

考虑到企业在外部购买专利后进行产品改

善、技术改进、获 取 隐 性 知 识 等，都 需 要 一 定 的

时间，所以外部专利 购 买 对 企 业 后 续 专 利 申 请

的影响可能存在时 滞，因 此 本 研 究 选 择 将 因 变

量滞后两期。本研究因变量创新绩效的代理变

量是发明专利申请 数，数 据 类 型 属 于 离 散 型 的

非负整数，后续的回归模型将采用负二项回归。

３．３．２　自变量

借鉴ＭＩＮ等［１４］的研究，本研究的时机选择

是以外部技术获得 专 利 授 权 为 参 照 点，即 在 外

部技术获得专利授权之前和之后这两个时间点

中，企业该如何做出选择。相应地，本研究的外

部技术获取，也可以依据时机不同，划分为专利

授权之前的外部技术获取和专利授权之后的外

部技术获取两种。

本研究用企 业 从 外 部 购 买 的 专 利 数 量（专

利转让数量）来 衡 量 外 部 技 术 获 取。为 了 详 细

刻画外部技术获取 时 机，本 研 究 将 专 利 转 让 时

间与专利授权时间进行比较。若专利转让时间

早于专利授权时间，表 明 企 业 是 在 专 利 授 权 之

前获取该技术，则将 该 专 利 转 让 视 为 专 利 授 权

前的外部技术获取（ＥＴＡ１）；若专利转让时间晚

于专利授权时间，表 明 企 业 是 在 专 利 授 权 之 后

获取该技术，则将该 专 利 转 让 视 为 专 利 授 权 后

的外部技术获取（ＥＴＡ２）。

３．３．３　控制变量

本研究在企业层面选取的控制变量，包 括

企业年龄（ＡＧ）、企 业 所 有 权 性 质（ＯＳ）和 企 业

技术规模（ＳＣ），用以控制企业特征对其后续创

新绩效的影响。参照王泓 略 等［２８］的 做 法，用 企

业专利中所涉及的当年发明人总数来测算企业

技术规模。

当企业获取外部技术后，外部技术本身 的

特征也会对企 业 的 后 续 创 新 产 生 影 响，所 以 本

研究还选择了外部专利技术特征层面的控制变

量。具体包 括：①专 利 平 均 权 利 要 求 数（ＣＬ）；

②专利平均说明书页数（ＰＧ）；③专利平均ＩＰＣ
小类数（ＩＰＣ）；④专 利 平 均 发 明 人 数（ＩＮ）；⑤
专利平均扩展同族数（ＰＦ）。

此外，本研究设置了年份虚拟变量，用来控

制时间趋势 的 影 响。对 于 行 业 控 制 方 面，由 于

样本企业都属 于 制 造 业 上 市 公 司，故 没 有 对 行

业再进行控制。

４　实证结果

４．１　描述性统计

变量描述性统计的结果见表１。由表１可

知，企业发明专利申请数的平均值为３８．３９，标准

差为９７．５９，说明数据的离散程度较大，适合采用

负二项回归模型。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见表２。

由表２可知，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普遍较低，说

明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此外，方差膨胀因子

检验（ＶＩＦ）也显示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表１　描述性统计（Ｎ＝７８５）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ＩＰ　 ３８.３９　 ９７.５９　 １　 ９６６
ＥＴＡ１ ０.６４　 １.８３　 ０　 ３３
ＥＴＡ２ １.５４　 ２.０３　 ０　 ２７
ＡＧ　 １６.１５　 １０.７４　 ０　 １０１
ＳＣ　 ８４.４７　 ２０５.８２　 １　 １　７３０
ＯＳ　 ０.２７　 ０.４５　 ０　 １
ＣＬ　 ７.５６　 ４.９３　 １　 ４２.５０
ＰＧ　 １２.３９　 １３.８７　 １　 ２１９.５０
ＩＰＣ　 ３.３８　 ２.６０　 ２　 ２９
ＩＮ　 ３.６５　 ２.６３　 １　 ２１
ＰＦ　 ２．８６　 ３．６６　 １　 ４１

注：年份虚拟变量未统计在内，下同。

表２　变量间的相关系数（Ｎ＝７８５）

变量 ＶＩＦ　 ＩＰ　 ＥＴＡ１　 　ＥＴＡ２ ＡＧ　 ＳＣ　 ＯＳ　 ＣＬ　 ＰＧ　 ＩＰＣ　 ＩＮ　 ＰＦ

ＩＰ　 １.００
ＥＴＡ１ １.０６　 ０.４４＊＊＊ １.００　
ＥＴＡ２ １.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４ 　１.００
ＡＧ　 １.１０　 ０.１９＊＊＊ －０.０２ －０.０３　 １.００
ＳＣ　 １.２４　 ０.６７＊＊＊ ０.１７＊＊＊ ０.０４　 ０.２２＊＊＊ 　１.００
ＯＳ　 １.２２　 ０.２５＊＊＊ ０.０６　 ０.０３　 ０.２２＊＊＊ ０.３６＊＊＊ 　１.００
ＣＬ　 １.５８　 ０.０８＊＊ －０.１２×１０－２　 ０.０６　 ０.０３　 ０.０５ －０.０３　 １.００
ＰＧ　 １.６４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４ －０.４４×１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５２＊＊＊ １.００
ＩＰＣ　 １.２５ －０.１２＊＊＊ －０.０６ －０.０１　 ０.０４ －０.１０＊＊＊ －０.０５　 ０.１６＊＊＊ ０.４２＊＊＊ １.００　
ＩＮ　 １.０５　 ０.０６＊ －０.１９×１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９＊＊ ０.１０＊＊＊ ０.２０＊＊＊ ０.０２　 ０.０７＊ ０.０４　 １.００
ＰＦ　 １．３０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７＊ ０．０４ －０．０４ －０．０９＊＊ ０．４５＊＊＊ ０．３３＊＊＊ ０．１７＊＊＊ －０．０１　 １．００
注：＊、＊＊、＊＊＊分别表示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下同。

·１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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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回归结果分析

本研究依据企业外部技术获取当年的实用

新型和发明专利申 请 数 来 衡 量 其 创 新 能 力，根

据专利申请数的中 位 数，将 企 业 划 分 为 创 新 能

力强与创新能力弱 两 组，之 后 分 别 进 行 分 组 回

归（见表３）。表３中模型１是加入了控制变量

的基准回归模型，模 型２和 模 型３用 来 检 验 假

设１。由模型２与模型３可知，创新能力强的企

业在专利授权前获取外部技术对创新绩效具有

显著促进作用（β＝０.０８，ｐ＜０.０１），在专利授权

后获取外部技术对企业创新绩效没有显著影响

（β＝０.０１，ｐ＞０．１）。这说明目标技术被授予专

利权之前，是创 新 能 力 强 的 企 业 获 取 外 部 技 术

的最优时机，假设１得到支持。由模型４与模

型５可知，创新 能 力 弱 的 企 业 在 专 利 授 权 前 获

取外 部 技 术 对 创 新 绩 效 没 有 显 著 影 响（β＝
０.０７，ｐ＞０.１），在专利授权后获取外部技术对

创新绩 效 具 有 显 著 促 进 作 用（β＝０.０９，ｐ＜
０．０５）。这说明目 标 技 术 被 授 予 专 利 权 之 后，是

创新能力弱的企 业 获 取 外 部 技 术 的 最 优 时 机，

假设２得到支持。

表３　负二项回归结果（Ｎ＝７８５）

类别
基准回归 创新能力强的企业 创新能力弱的企业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模型５

ＡＧ　 ０.０１（１.４６） ０.０１（１.１７） ０.０１＊＊（２.５３） ０.６６×１０－３（０.０５） －０.０２＊＊（－２.１８）

ＳＣ　 ０.０１＊＊＊（１６.３４） ０.３０×１０－２＊＊＊（７.８１） ０.３８×１０－２＊＊＊（９.７９） ０.０１（１.０４） ０.０２＊＊＊（３.５９）

ＯＳ　 ０.０４（０.４２） ０.０６（０.３１） ０.０３（０.２５） ０.２９（１.００） －０.２１（－１.３４）

ＣＬ　 ０.０２＊（１.７３） ０.０６＊＊＊（２.８４） ０.０１（０.７８） ０.０８＊＊（２.５０） ０.４９×１０－３（０.０３）

ＰＧ　 ０.０１（１.５９） －０.１５×１０－２（－０.１７） ０.０２＊（１.８４） －０.３９×１０－３（－０.０３） ０.０３＊＊＊（３.１９）

ＩＰＣ －０.０５＊＊＊（－３.５５） －０.０５（－１.６１） －０.０４＊（－１.９３） －０.０７（－１.４０） －０.０４（－１.５５）

ＩＮ　 ０.０１（０.７１） ０.０３（０.８６） ０.０５＊＊（２.２２） －０.２６×１０－２（－０.０５） －０.０５＊＊（－２.２０）

ＰＦ　 ０.０１（０.７２） －０.０２（－１.０３） ０.０４×１０－２（０.０３） －０.０４（－１.４８） －０.０３（－１.５０）

ＥＴＡ１ ０.０８＊＊＊（３.５０） ０.０７（０.７３）

ＥＴＡ２ ０．０１（０．５７） ０．０９＊＊（２．０８）
年份控制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常数项 －１４．０８（－０．６４） ９．９４（０．２３） ７．２１（０．２０） －７０．８２（－１．１４） ６１．６２＊＊（１．９６）

Ｐｒｏｂ＞χ２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００
注：括号内为ｚ值，下同。

４．３　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本研究采 用

变量替换法进行稳 健 性 检 验，替 换 了 因 变 量 的

测度方式，改为 使用 企 业 的 实 用 新 型 与 发 明 专

利申请汇总数测度 创 新 绩 效，稳 健 性 检 验 结 果

见表４。由 表４可 知，各 主 要 变 量（ＥＴＡ１ 与

ＥＴＡ２）的显著 性 水 平 都 没 有 发 生 明 显 改 变，说

明实证结果 具 有 一 定 的 稳 健 性。综 合 来 看，假

设１和假设２都得到了支持。

表４　稳健性检验（Ｎ＝７８５）

类别
基准回归 创新能力强的企业 创新能力弱的企业

模型６ 模型７　 模型８ 模型９ 模型１０

ＡＧ　 ０.０１＊（１.９５） ０.０１（１.４６）　 ０.０１＊＊（２.５６） －０.０２（－１.１２） 　－０.０２＊＊＊（－２.６８）

ＳＣ　 ０.０１＊＊＊（１５.９３） ０.２７×１０－２＊＊＊（７.３０） ０.３９×１０－２＊＊＊（１０.０５） ０.３２×１０－２（０.２６） ０.０１＊（１.８１）

ＯＳ －０.０７（－０.７７） －０.０５（－０.２４） －０.１０（－０.７３） ０.２５（０.８５） －０.１６（－１.１０）

ＣＬ　 ０.０１（０.８８） ０.０６＊＊＊（２.７８） ０.４０×１０－２（０.３１） ０.０４＊（１.３６） ０.４３×１０－３（０.０３）

ＰＧ　 ０.０１（１.５４） －０.１９×１０－２（－０.２０） ０.０１＊（１.７８） －０.５２×１０－３（－０.０６） ０.０１＊（１.６８）

ＩＰＣ －０.０８＊＊＊（－５.１４） －０.０６＊（－１.９４） －０.０６＊＊＊（－２.５６） －０.１７＊＊＊（－３.５１） －０.０７＊＊＊（－２.８２）

ＩＮ　 ０.０１（０.４０） －０.０１（－０.１７） ０.０５＊＊（２.３１） －０.０３（－０.７０） －０.０４＊（－１.９２）

ＰＦ　 ０.１９×１０－２（０.１６） －０.０３＊＊（－１.９８） －０.０１（－０.９４） ０.０２（０.８３） －０.０１（－０.４７）

ＥＴＡ１ ０.０６＊＊＊（３.０２） －０.０６（－０.６６）

ＥＴＡ２ －０．２４×１０－２（－０．１１） ０．１０＊＊＊（２．９２）
年份控制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常数项 －３６．７１＊（－１．６５） ７３．４２＊（１．６６） １．５４（０．０４） －５６．２１（－０．９７） ８．２２（０．２８）

Ｐｒｏｂ＞χ２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４．４　实证结果讨论

通过实证分析可知：①专利转让模式下 的

外部技术获取，已经 成 为 影 响 企 业 创 新 绩 效 的

重要因素。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与技术并购、合

作研发、创新联 盟 等 其 他 形 式 的 外 部 技 术 获 取

一样，专利转让 同 样 是 影 响 企 业 后 续 创 新 的 一

·２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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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重要形式。②在专利转让模式的外部技术获

取中，专利授权确实 会 使 外 部 技 术 的 价 值 产 生

波动，从而影响企业的外部技术获取时机选择。

实证结果表明，无论 是 创 新 能 力 强 还 是 创 新 能

力弱的企业，在专利授权前后获取外部技术，都

会对企业的后 续创 新 绩 效 产 生 差 异 化 的 影 响，

这说明获得专利授权会让外部技术的价值产生

显著变化。③外部技术获取时机选择是影响企

业创新绩效的重要因 素。虽 然 ＭＩＮ等［１４］的 最

新研究，证实了“外部技术 获 取 时 机 选 择”的 重

要性，但与此研究相比，本研究从以下两个方面

做出了改进。一方面，ＭＩＮ等［１４］主要关注了来

自大学的外部技术 获 取，而 本 研 究 将 外 部 技 术

的来源扩展至 大 学、企 业、科 研 机 构 和 个 人，这

不但更符合企业外 部 技 术 获 取 的 实 际 情 况，同

时得出 的 实 证 结 果 也 更 具 普 适 性；另 一 方 面，

ＭＩＮ等［１４］并没 有 探 讨 不 同 类 型 的 企 业 在 外 部

技术获取时机选择上存在的异质性。本研究依

据创新能力对企业进行分组回归，结果发现，不

同创新能力的企业，在 外 部 技 术 获 取 时 机 选 择

上存在显著差异性。这 一 结 论 是 对 ＭＩＮ等［１４］

研究的重要补充，同 时 也 能 为 不 同 类 型 的 企 业

选择最优外部技术获取时机提供更有针对性的

参考。

５　结语

何时获取外部技术是企业制定技术发展战

略时需要考虑的关键性决策问题。本研究构建

了外部技术获取的 实 物 期 权 模 型，分 析 了 企 业

外部技术获取时机 的 决 策 机 制，讨 论 了 不 同 创

新能力的企业在外部技术获取时机选择上的差

异，提出了相应的研究假设，最后基于中国制造

业上市公司的外部 技 术 获 取 数 据，对 相 关 假 设

进行了实证检验。主要结论如下：①当阈值Ｘ＊

保持不变时，外部技 术 获 取 的 最 优 时 机 由 外 部

技术获取与自 主研 发 的 创 新 收 益 之 比 所 决 定。

当外部技术获取与自主研发的创新收益之比达

到阈值Ｘ＊ 时，即 为 企 业 外 部 技 术 获 取 的 最 优

时机，此时外部技术 获 取 能 够 产 生 最 大 化 的 创

新收益；而在其他非最优时点，外部技术获取对

企业创新收益的影 响 会 减 弱，所 以 企 业 应 该 继

续进行自主研发，以 等 待 最 优 的 外 部 技 术 获 取

时机。②当其 他 参 数 不 变 时，外 部 技 术 获 取 的

最优时机与 外 部 技 术 的 比 重 成 反 比。也 即，当

外部技术的比重较 高 时，企 业 应 该 实 施 外 部 技

术获取；当外部技术的比重较低时，企业应该推

迟外部技术获取的 时 机，以 等 待 更 多 有 价 值 的

信息。③当其 他 参 数 不 变 时，外 部 技 术 获 取 的

最优时 机 与 创 新 收 益 的 不 确 定 性 成 正 比。也

即，当外部技术 获 取 创 新 收 益 的 不 确 定 性 增 大

时，企业应该 推 迟 外 部 技 术 获 取 时 机；同 理，当

自主研发创新 收 益 的 不 确 定 性 增 大 时，企 业 也

应该推迟外部技术获取时机。④在专利转让模

式的外部技术获取 中，创 新 能 力 强 的 企 业 在 专

利授权前获取外部 技 术，能 够 更 好 地 促 进 后 续

创新，而创新能 力 弱 的 企 业 在 专 利 授 权 后 获 取

外部技术，能够更好地促进后续创新。

本研究对企业的实践启示在于：①专利 转

让是影响企业后续创新的一种重要外部技术获

取形式，今后，企业需要更多从外部技术获取的

角度去看待专利转 让，更 多 关 注 到 专 利 购 买 所

带来的经济收益与 创 新 收 益，而 不 仅 仅 是 将 专

利购买作为评定高新技术企业的一种手段。②
外部技术获取的 最 优 时 机 由 外 部 技 术 的 比 重、

外部技术与自 主 研 发 创 新 收 益 的 比 值、创 新 收

益的不确定性等因素所决定。当外部技术获取

与自主研发的 创 新 收 益 之 比 较 低 时，或 者 外 部

技术的比重较低时，或 者 创 新 收 益 的 不 确 定 性

较高时，企 业 都 应 该 选 择 推 迟 外 部 技 术 获 取。

③在专利转让 模 式 的 外 部 技 术 获 取 中，企 业 应

该依据自身创新能 力 大 小，来 决 定 外 部 技 术 获

取的最优时 机。创 新 能 力 强 的 企 业，应 该 尽 可

能选择在 外 部 技 术 被 授 予 专 利 权 之 前 实 施 获

取；而创新能力弱的企业，应该尽可能选择在外

部技术被授予专利权之后进行获取。

本研究还存在以下局限性有待探讨：①实

证研究部分仅检验了在外部技术获得专利授权

前后的时机选 择 对 企 业 创 新 绩 效 的 影 响，未 来

可对其他更多时点上的外部技术获取时机选择

问题进行讨论；②实 证 研 究 的 样 本 仅 选 择 了 中

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未 来 可 结 合 其 他 行 业 的 样

本数据开展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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